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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印发降碳工作推进方案

 为确保完成自治区下达我市的“十三五”碳排放控制目标任务，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政办发〔2017〕102号）和《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2019-2020年降碳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桂政办电〔2019〕240号）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2019年，全市（贵港市）碳强度较2015年累计下降22%以上；2020年，全市碳强度下降幅度达到“十三五”要求。

 二、严格落实责任

 （一）严格落实地方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是本地区降碳工作实施责任主体，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要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统一思想认识，完善工作机构和工作规则，充实人员和经费，把降碳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与发展
经济、引进项目等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各级各部门和相关企业要制定“一县一策”“一企一策”等精准节
能降碳措施，并认真实施；加强本地区降碳形势预测预警，督促本地区有关单位及时启动调控措施，有序有效推进降
碳工作，千方百计完成本地降碳目标任务。

 （二）严格落实有关部门责任。各有关部门要在市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认真履行职责，
加强沟通协同，切实做好本行业本领域降碳管理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全市降碳工作牵头单位。负责建立健全降碳工作机制；召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定期对
全市降碳形势进行分析、预测，汇总上报目标任务进展情况并提出对策建议；组织碳排放量核算、降碳目标责任评价
考核工作。指导、督促各县（市、区）编制实施降碳工作路线图、时间表，并建立全市月度、季度、年度动态监测预
警机制。

 市发展改革委：全市节能工作牵头单位。负责组织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工作，全市节能
形势分析、预测，汇总上报工作进展情况，提出对策建议；煤电项目布局、清洁电力调入协调和乙醇汽油推广工作。
指导各县（市、区）合理控制高耗能项目建设，推动落实能源消费增量及煤炭消费调控措施。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领域节能和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工作牵头单位。制定重点行业企业煤炭消费计划，控制重
点行业企业煤炭消费。指导工业企业落实节能降碳措施，督促工业企业完成年度和“十三五”节能降碳目标任务。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牵头单位。持续开展建筑节能改造、绿色建筑推广和推广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开展建筑节能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领域节能降碳工作牵头单位。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大力推广新能源车
辆，指导交通运输企业削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发展低碳交通。

 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牵头单位。大力开展绿色生态农业，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推动秸秆
资源化利用和畜禽清洁养殖、统筹规划等。

 市商务局：商业和民用领域节能降碳工作牵头单位。指导有关单位削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督促有关单位完成年
度和“十三五”节能降碳目标任务。

 市机关后勤服务中心：公共机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牵头单位。指导公共机构开展节能低碳工作，加强办公用品的节
约集约使用，使用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强制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削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督促有关单位完成年度和
“十三五”节能降碳目标任务。

 市统计局：负责及时提供能耗统计核算基础数据，配合开展季度、半年和全年各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单位节能降
碳目标完成情况的分析、预测和预警工作。

 市财政局：负责对超额完成“十三五”降碳目标的县（市、区），在2021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专项资金中安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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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额度的奖补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工作。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港供电局：牵头做好清洁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费调度，及时提供煤电及清洁能源电力调入及
调出核算数据，配合开展季度、半年和全年各县（市、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能耗及电力生产消费状况分析，增
加清洁能源电力消纳能力，优化电力配送结构。

 其他部门单位要结合实际，密切配合，积极行动，共同为实现“十三五”降碳目标献计出力。

 三、严格落实工作措施

 （一）严格煤炭消费削减工作。市发展改革委指导各县（市、区）制定实施2019年及2020年能源消费计划，控制重
点行业企业煤炭消费，严格审批涉煤项目，严格实行用煤量减量替代，确保能源消费总量和增量控制在自治区下达的
指标以内。

 （二）严格清洁能源电力消纳。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家能源局关于2019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
平价上网和低价上网项目建设。推动风电、光伏企业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以市场化手段拓展清洁能源消纳空间。

 （三）严格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和天然气供应设施建设。加快化工、造纸、制药等产业集聚区利用园区及周边现有热
电联产机组、纯凝发电机组余热实施供热改造进度，鼓励供热企业与工业用户直接交易，供热价格由企业与用户协商
确定。同步淘汰分散燃煤锅炉（窑炉）。大力推进县域天然气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加快培育天然气消费市场。在
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等领域推进天然气、电能替代。

 （四）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政策。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全面
清理取消对高耗能行业的优待类电价以及其他各种不合理价格优惠政策。严格落实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
、黄磷、锌冶炼等7个行业的差别电价政策，对淘汰和限制类企业用电（含市场化交易电量）实行更高价格。继续严
格执行高耗能产品的强制性能耗标准，对超能耗（电耗）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政策。

 （五）强化重点领域节能。一是加强工业节能降碳，在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等行业推
广应用余热余压利用和节煤节油技术，开展节能环保、资源综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大力推动水泥
等生产企业申报低碳产品认证。二是强化交通运输节能降碳。组织开展绿色交通建设工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大力
推广新能源车辆，鼓励淘汰老旧高能耗车辆，加快推广车用乙醇汽油。

 （六）加强基础能力建设。聘请专业机构对降碳工作进行预警分析并提供针对性管控建议，指导各级各部门及相关
企业制定“一县一策”等精准措施。加强温室气体排放统计与核算、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直报系统研究。加强业务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市、县生态环境部门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

 （七）加强跟踪调度和信息通报。各县（市、区）、各有关部门要在每月5日前将上月高耗能项目投产情况和降碳
工作推进情况以及年度目标完成预测情况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宣传报道，强化低碳宣传，通过电视、广播、“两
微”平台等媒介及时向人民群众发布相关信息，积极回应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降碳工作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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